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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1          证券简称：内蒙发展           公告编码： 临 2015-41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业绩快报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为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稿，不是

正式审计报告，与2014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仍有存在差异的可能，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本报告期内，由于实体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原有纺织业前景非常

严峻，生产经营无法摆脱亏损状态，2014年下半年公司进行资产整合，调整主营

业务方向，未开展其他贸易业务，公司经营处在转型过程中，因此，2014年公司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7,177,064.55 1,153,689,395.26 -94.18% 

营业利润 -48,904,844.35 13,433,921.35 -464.04% 

利润总额 -50,005,674.00 13,518,497.88 -46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970,214.84 11,398,700.34 -555.9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615 0.04 -50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2 1.93% -11.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08,067,348.39 739,767,984.51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43,641,019.68 595,611,234.52 -8.73% 

股    本 321,822,022.00 321,822,022.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1.69 1.85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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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亏损5197.02万元。 

2、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和基本每股收益等均出现大幅变动，主要系公司2014年纺织业亏损以

及停止了2013年产生较大盈利的大宗贸易业务所致，因大宗贸易产生的诉讼对本

年度盈利也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1、2015年4月17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2014年度业绩快报及2015年一

季度业绩预告公告》[2015-35]，与前次业绩快报相比，修正后2014年度公司净

利润亏损5197.02万元，增加亏损1115.49万元，增亏幅度为27.33%，修正后总资

产为70806.73万元，增加12308.45万元，增幅为21.04%。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监管业务备忘录第 1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

事宜》关于拟发布第一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但其上年年报尚未披露的上市公司，应

当在发布业绩预告的同时披露其上年度的业绩快报的要求，公司在审计机构对

2014年度审计尚未确定审计意见的情况下，根据初步审计财务数据进行了业绩

快报的披露，导致公司未能在前次业绩快报中披露公司股票将存在退市风险可能

的风险提示，为此，公司进行了本次 2014年度业绩快报的修正。 

四、其他说明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14年度审计

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经完成审计工作，鉴于在审计过程中未能对公司部分事

项实施完整的审计程序，因此，审计机构拟对公司2014年财务报表出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的有

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在披露2014年度报告后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可能。 

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报告终稿及 2014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意见

的专项说明，将在《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同时全文详细披露，公司 2014年报

预约披露日期已由 2015年 4月 27日延期至 2015年 4月 29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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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敕勒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